如有建议或意见，请以书面形式并加盖公章、注明联系人、联系方式，于2025年12月24日17:00之前送至我单位，逾期不受理（如邮寄，2025年12月24日17:00之后到达本公司的邮件将不再受理）。

采购需求
一、本项目不接受超过60.00万元人民币（采购项目预算金额）的报价；报价包括完成本项目所需的全部费用，采购人不再支付报价以外的任何费用。

对徐州市铜山区人民防空工程详细规划编制背景、编制原则、编制依据进行分析，确定技术路线与规划目标，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指标要求，提出各项人防工程（人防医疗救护工程、人防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人防配套工程等）的配建要求，详见项目采购需求及具体要求。

二、项目概况：
1、项目名称：铜山区城区人防工程详细规划（配建指标）
2、采购人：徐州市铜山区国防动员办公室
3、规划范围：包括徐州市铜山区城区范围。
三、项目背景

为落实《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省政府令第129号）、

《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城市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的指导意见》（苏政办发〔2020〕58号），《省人防办关于做好人防工程详细规划编制工作有关要求的通知》（苏防传发[2022]36号）、《省国动办、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做好人防工程规划建设管理工作的通知》（苏国动办〔2023〕37号）工作要点，推动人防工程规划指标纳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并逐步纳入土地出让文件，深入推进规划牵引延伸到地块、人防工作融入城市建设，进一步加速徐州市铜山区人防工程建设科学化、规范化发展，启动编制《徐州市铜山区人防工程详细规划》。

四、编制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2.《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3.《江苏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4.《江苏省人民防空工程建设使用规定》（省政府令第129号）；

5.《江苏省防空地下室建设实施细则》（苏防规[2020]1号）；

6.《江苏省城市人民防空工程专项规划编制导则》；

7.《城市居住区人民防空工程规划规范》（GB 50808-2013）；

8.《城市地下空间利用基本术语标准》（JGJ/T 335-2014）；

9.《城市公共建筑人防工程规划设计规范》（DB32/T-2018）；

10.《江苏省人防工程平战转换暂行规定》（苏防[2018]70号）；

11.《徐州市铜山区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年）》；

12.《徐州市铜山区人防工程建设专项规划》；

13.徐州市铜山区各编制单元控制性详细规划 ；

14.人民防空相关战术技术标准。

五、编制要求

1.编制要求

规划编制内容包含但不限于以下内容：对徐州市铜山区城市人民防空工程详细规划编制背景、编制原则、编制依据进行分析，确定技术路线与规划目标，落实上位规划确定的指标要求，提出各项人防工程（人防医疗救护工程、人防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人防配套工程等）的配建要求，对人防工程配建指标体系优化，确定人防工程易地建设规模、人防疏散设施的设置要求，明确人防警报设施的设置要求、人防工程与地下空间互联互通控制要求等内容。

2.服务要求

（1）摸清现状

摸清徐州市铜山区各类工程现状建设情况，包括已建、在建、立项的各类工程。分析现状人防工程的空间分布特征、建设型式、工程结构特征、人均建设情况等，总结现状工程建设问题。

（2）梳理控规情况与分析用地潜力

梳理徐州市铜山区已经编制的详细规划信息，包括各地块用地性质、用地面积、容积率、规划人口等。依据详细规划情况、已批地块情况和影像情况分析用地潜力，筛选人防建设可利用地块，确保人防工程详细规划与已经编制的详细规划紧密衔接，保障规划可实施性。

（3）落实上位规划指标

落实并细化《徐州市铜山区人防工程建设专项规划》中对中心城区城镇开发边界内提出的指标要求，对人防防护结构、重要目标防护、各类人防设施（包括医疗救护工程、防空专业队工程、人员掩蔽工程、配套工程、人防疏散设施、警报设施等）要求进行分解，明确各类人防工程规模、位置、功能等指标。

（4）调结构、补短板，优化布局

综合考虑国家战略方针、现代战争特点，结合铜山区城市地理环境、城市重点目标和重要目标及人口分布等情况，对人防通信警报设施、疏散设施与人防工程的布局、战时可用作人防设施的城市普通地下空间布局等作出统一规划，调结构、补短板、强弱项，优化人防设施布局。

（5）对接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完善人防规划编制体系

充分与铜山区自然资源部门编制的国土空间详细规划对接，与详细规划的单元、街区、地块、编码保持一致,构建“中心城区—单元—街区—地块”四级规划传导体系，进一步细化人防设施布局，结合存量挖掘和增量开发，充分考虑战时和平时使用需求，对人防工程的建设规模、结构布局、体系配套，以及配合人防设施体系的管理与保障措施等作出具体规定。

（6）落实“多规合一”，与相关规划充分衔接

按照《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的相关要求，将人防工程详细规划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统等人防建设与城市建设同步发展，与城市地下空间、综合交通、综合管廊、抗震防灾、消防、绿地系统、医疗、教育等专项规划同步运用，便于综合分析地下空间开发利用、停车位布局、应急避难场所、交通流线组织、轨道交通互联互通等因素，科学系统规划城市人防工程建设指标。

（7）纳入“一张图”管理

规划成果数据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系统，支撑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管理，融入铜山区统一信息管理平台，打通人防工程全周期运营壁垒，加强人防工程信息化管理。

六、成果要求

（1）设计内容必须清晰完整，应准确、完整地阐述设计意图和内容，设计图纸内容必须全面。

（2）规划研究成果包括包含文本、图集、图则和附件。提供纸质成果8份（须盖单位电子签章、项目负责人签字）。提供所有成果的电子文件两套（光盘），其中文本文件使用doc、PPT、PDF格式，图纸文件使用dwg和jpg格式。

七、进度控制

1、工作周期要求自合同签订之日起在365日历天内完成。

其中2026年3月份完成初步方案；2026年6月完成中间成果；2026年8月完成专家评审稿；最终批复成果在签订合同后365日历天内完成。

2、设计过程中，因委托方确认过程等因素造成的时间延误，则成果提交时间相应顺延。

八、知识产权

1.投标人中标并签订设计合同后的规划设计文件，视为投标人受招标人委托创作的作品，其著作权、版权和设计使用权归招标人所有（署名权除外），招标人可以使用该设计文件。

2.投标人不接受上述条款的，招标人有权拒绝接受磋商文件。

3.投标人保证磋商文件及资料均未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否则必须承担由此引起的全部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

4.若投标人的设计使用了他人的专利、专有技术，涉及的费用由投标人负责。

九、其他要求

见磋商文件《拟签订的合同文本》。

